附件2
2010年补种乙肝疫苗项目管理方案
为进一步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，加速乙肝控制，在全国继续实施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项目。

一、项目目标

结合各地2010年实施计划，完成全部15岁以下应补种乙肝疫苗人数的83％。 

二、项目范围和内容

（一）项目范围。

全国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。 

（二）项目内容。

根据各地对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摸底情况，以及2010年确定的接种计划，对目标人群实施接种。
根据既往接种史，按照国家免疫规划程序，完成乙肝疫苗全程接种。对既往未完成乙肝疫苗全程接种剂次的人群，只需补种未完成的剂次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组织形式。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发展改革委、教育、财政和药监等相关部门，共同做好项目实施和管理工作，加强督导检查，及时发现和研究解决项目执行中的困难和问题。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加强技术指导。

（二）资金安排。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2.32亿元，用于支持疫苗和注射器所需购置经费。

（三）测算依据。根据各地对15岁以下人群乙肝疫苗补种摸底情况，2009年补种乙肝疫苗项目执行进度及2010年实施计划，测算2010年各地乙肝疫苗和注射器购置经费。乙肝疫苗价格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制定重组乙型肝炎疫苗等14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出厂价格的通知》(发改办价格〔2009〕1612号)确定的价格进行测算，购置经费共1.91亿元；注射器每支0.40元，经费4030万元。
（四）招标采购。各省（区、市）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政府采购工作。采购结果要及时报卫生部、财政部。

四、经费保障与管理

项目实施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。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已下达，详见《财政部  卫生部关于下达2010年公共卫生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财社〔2010〕38号）。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积极协调地方财政部门，落实乡村医生和其他预防保健人员的接种补助，落实培训、摸底调查、宣传、预防接种副反应监测、异常反应补偿和联合督导检查等相关配套资金，制订本省（区、市）项目资金管理的具体办法，加强资金使用和管理。

五、监督与评估

（一）补种工作的实施应当达到相关技术要求。做好乙肝疫苗储存和运输的管理，接种工作严格按照《预防接种工作规范》要求组织实施。 

（二）各地要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定期检查，加强督导，每月将实施进度上报卫生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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